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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022 年 11 月 16 日）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出并确认。

会议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

实到董事 11人。公司全体监事和公司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

长董军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增选沈宝兴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议案》 

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增补沈宝兴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为此，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作相应调

整。调整后的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为：包新民独立董事、

杨华军独立董事、胡正良独立董事、徐衍修独立董事、沈宝兴董事、

董军董事和蒋海良董事，董军董事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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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购建 2艘 8.5 万吨级散货船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船队结构，拓展业务模式，建设一支高质量的

海上运输船队，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董事会同意公司在国内

购建 2艘 8.5 万吨级散货船。 

项目名称：购建 2艘 8.5 万吨级散货船项目 

投资金额：预计项目总投资不超过 50,000 万元人民币（单船投

资额不超过 25,000 万元人民币）。 

项目周期：如新建船舶，从造船合同签订至 2艘船舶均建造完工

交付约需 2.5 年左右。 

项目主要服务对象：主要为全球大宗商品贸易提供国内外兼营的

海上运输服务。 

项目资金来源：本项目所需资金以自筹资金解决。 

项目经营成果及影响：以国内外兼营模式提供干散货海上运输服

务为主，同时兼顾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电煤运输保供。 

本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优化公司船队船龄结构和船型配置，维

持总运力规模的同时优化运力结构，使老旧船舶到龄报废后的运力

得到补充，特别是巴拿马型散货船老龄化情况得到改善，增加该船

型的自有运力占比，进一步提升船队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保持企业

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有效落实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 

本项目的实施，将是公司主动转型适应“双碳”新航运形势的重

要举措，一方面，随着国内“双碳”政策的深入推进，占沿海干散

货运输量半壁江山的煤炭运输需求变动将对国内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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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际市场的第一大货种为铁矿石运输，约占三成，且市场货源选

择余地更大，市场竞争更加充分，更有利于发挥公司多年航运管理

经验。另一方面，公司需进一步提升市场化业务占比，特别是非煤

类货物运输占比，从而降低关联交易比例，增强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的独立性和抗风险能力。 

根据公司聘请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新建

8-10 万吨散货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显示，本项目若按总投资

50,000 万元、单船总投资 25,000 万元、项目资本金比例 40%、投资

期限 33 年进行测算，按外贸期租经营方式，项目资本金投资净现值

为 1,340 万元，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为 9.41%，动态投资回收期为 23.64

年。本项目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也是合理的。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

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船

舶建造合同、资金筹措相关合同的签署等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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